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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立项背景及实施目的 

最低生活保障，是指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

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

产状况规定的家庭，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差额救助。最低生活

保障标准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

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、公布，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

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。最低生活保障作为社会救

助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，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，促

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。 

（二）项目内容和预算支出情况 

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（含绿卡救助）项目包括城乡低保、

绿卡救助两个方面，项目内容是对济宁市11个县市区及3个功能

区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低保补助金，对济宁市市直破产企业困难

职工（绿卡救助对象）发放米面油和生活补贴。 

根据济宁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0 年社会福利救助等市级

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济财社指〔2020〕13 号），济宁市财政局

下达 2020 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6615.00

万元,实际支出 6615.00 万元。 

2020年济宁市市级部门单位绿卡救助项目年度财政预算

11.00万元，资金来源于济宁市市级财政，实际支出9.96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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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绩效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 

建立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，对符合最低生活保

障补助发放要求的家庭全部纳入保障范围，做到“应保尽保、动

态管理”，保障城乡低保对象及绿卡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，兜住

民生底线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 

（二）年度绩效目标 

1.对符合低保补助条件，审核通过的低保家庭进行补助；对

济宁市市直破产企业困难职工（绿卡救助对象）发放米面油和

生活补贴。 

2.对低保对象的家庭人口、经济、生活状况等进行定期复核，

对不符合低保补助条件的家庭及时清退。 

3.确保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（含绿卡救助）项目补助资金及时

发放。 

4.提升低保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，减少有责投诉、信

访发生数；加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宣传，提升政策知

晓率；提升救助对象、社会公众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实施

效果的满意度等。 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评价目的 

本次评价旨在通过对 2020 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（含绿卡救

助）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衡量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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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，考核市级补助资金支出效率和综合绩效，查找问题，分析

原因，总结项目管理与执行经验，为相关部门决策、管理提供

参考依据，进一步保障经济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，促进社会公

平与和谐稳定，推动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财政资金分

配与管理制度，提升财政资金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为以

后年度低保项目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要依据。 

（二）评价对象与范围 

评价对象是 2020 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（含绿卡救助）项目

市级财政资金 6626.00 万元。 

评价范围是济宁市 11 个县市区及 3 个功能区城乡低保救助

对象，济宁市市级部门单位绿卡救助对象。 

（三）评价方法 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采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议法

等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（四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：一级指标分为4项：即项目的决策、过

程、产出和效果，二级指标6项，三级指标16项，四级指标26项。

总分值设定为100分，具体绩效评价指标、指标解释、评价标准、

指标权重、数据来源、证据收集方式等，详见评价指标体系。 

（五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

绩效评价工作主要经过了前期准备、方案设计、非现场评

价、现场评价、综合分析、撰写报告及提交审核七个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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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价结论及分析 
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 

通过书面评价及现场评价取得的信息，对2020年城乡最低

生活保障（含绿卡救助）项目的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，评分结

果为90.5分。评价等级为优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 

1.决策分析：此项分值15分，得分15分。 

（1）项目立项 

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项目立项与民政

局职责范围相符，属于部门履职所需，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

符合中央、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，未与相关部门同类项

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。 

项目是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5号）、《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

法》（鲁民〔2014〕81号）、《山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》

（鲁民〔2019〕54号）、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实施破

产企业困难职工生活救助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发〔2000〕118号）

等文件实施，项目立项程序规范。 

（2）绩效目标 

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，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，

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相匹配。项目设置了相应的绩效指标，

指标值清晰可衡量，与项目目标任务数相对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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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资金投入 

项目预算编制是根据社会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、2019年

现有保障人数、2019年低保资金补助水平、民政部及山东省民

政厅相关工作要求，对2020年低保标准、补助水平、补助金额

等进行测算，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，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

分，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。 

济宁市民政局运用因素分配法，综合考虑各县市区救助对

象人数、财力状况、工作绩效等因素进行资金分配，项目预算

资金分配依据充分，资金分配额度合理。 

2.过程分析，此项分值30分，得分25分。 

（1）资金管理 

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市级财政补助资金6615.00万

元，2020年济宁市市级部门单位绿卡救助项目市级财政年度预

算资金11.0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100%。 

项目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实际到位6626.00万元，实际支出

6624.9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99.98%。 

项目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未发现挤占、挪

用、截留、改变用途等问题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、支出依据

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组织实施 

业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且合法、合规、完整；项目组织分工

明确；低保业务操作流程规范；市县民政部门能够定期不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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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督导工作；大部分县市区低保项目档案管理情况较好，档

案资料比较齐全；但存在低保信息未及时公开公示的现象，村

（居）宣传栏低保相关信息公示工作不够规范；存在入户调查

表填写不规范，调查内容不完整，缺少签字等情况；乡镇（街

道）定期复核方面：缺少书面入户调查记录；存在不符合低保

条件的人员仍然在保的情况，不符合条件的在保人员未及时清

退。 

3.产出分析，此项分值30分，得分30分。 

（1）产出数量 

2020年济宁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应补助低保家庭

1087674户，包括城市户口家庭111620户、农村户口家庭976054

户；应补助1945870人次，其中：城市低保187340人次、农村低

保1758530人次。实际补助低保家庭1087674户，补助1945870人

次，共计发放低保补助金63535.11万元，其中：城市低保8595.82

万元、农村低保54939.29万元，完成了2020年济宁市城乡低保对

象低保补助金发放任务。 

2020年济宁市绿卡救助项目应救助1028人次，实际补助

1028人次，其中：发放食用油、面粉5.84万元，发放生活补贴4.11

万元，合计9.96万元，完成了2020年济宁市市直破产企业困难职

工发放米面油和生活补贴的任务。 

（3）产出质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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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组随机调阅城乡低保档案，未发现救助对象认定不准

确的情况；查阅低保资金发放统计表，提标资金补发记账凭证，

财政直接支付凭证、财务账簿等，各县市区均按文件要求进行

提标，低保救助标准符合文件要求。 

（4）产出时效 

各县市区低保资金均能够实行按月社会化发放，农村低保

金通过财政惠农“一本通”系统发放，低保救助金发放及时率

100%。 

4.效果分析，此项分值30分，得分25.5分。 

（1）社会效益 

政策知晓率：市县民政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主要通过政府

门户网站、电视、广播等媒体、宣传活动和在村（居）宣传栏

张贴社会救助政策明白纸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，但一般符合低

保政策的人群往往文化程度较低、或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，

不能有效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及时了解相关政策，项目政策知晓

率为71.11%，政策知晓率偏低。 

救助覆盖率：各县市区民政局能够对符合低保补助条件，

审核通过的低保家庭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进行补助，做到了“应保

尽保”；但存在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仍然在保的情况，不符合

条件的在保人员未及时清退。 

有责投诉、信访发生数：未发现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

项目发生有责投诉、信访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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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助对象保障情况：济宁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直接

近山东省平均水平；低保救助对象对低保标准比较满意，说明

济宁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基本能够满足济宁市城乡低保家庭的

日常生活。 

（2）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：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

障项目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88.33%。 

五、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

1.低保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。经开区未对低保档案进行分类

整理；金乡县在2019年“放管服”改革以后，乡镇未及时将低保

工作资料报县级民政部门备案，以前年度个别档案存在散落的

情况；微山县低保档案未按一定规规则分类整理，部分档案已

散落，不易查询。 

2.动态管理工作执行不到位。县级民政部门随机抽查方面：

存在入户调查表填写不规范，调查内容不完整，缺少签字等情

况；乡镇（街道）定期复核方面：缺少书面入户调查记录；存

在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仍然在保的情况，不符合条件的在保

人员未及时清退。 

3.政策知晓率偏低。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政策知晓

率为71.11%，由于一般符合低保政策的人群往往文化程度较低、

或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，不能有效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及时了

解相关政策，造成政策知晓率偏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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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意见建议 

1.提升档案管理水平。严格执行《济宁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

办法》（济民字〔2020〕4号），乡镇（街道）应当做好低保工

作资料归类、建档工作，并及时将低保工作资料报县级民政部

门备案。低保档案应当齐全完整、统一规范、安全有序，不得

随意涂改、变更和销毁，做到关键环节和核心程序“环环有痕迹、

步步能倒查”。 

2.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工作。县级民政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应

规范低保动态复审工作，对低保家庭的人口、收入和财产状况

进行定期复核，核查人员和低保对象应当分别对核查结果签字

确认。 

3.加强城乡低保政策宣传。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互

联网等媒体宣传和在村（居）张贴社会救助政策明白纸等方式

进行低保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宣传；针对大部分低保人群文化

程度较低、或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，不能有效通过各类媒体

宣传及时了解相关政策的特殊性，采取入户讲解或其他有效的

宣传方法。 


